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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首頁 

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台系統，針對設籍臺北市欲就讀臺北市國中的國小畢業生使用。 

依據學生的戶籍學區，選擇欲就讀國中學校的登記分發作業系統。學生登記成功後，亦須依

據國中學校通知，進行後續相關資料填寫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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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登入(學生/家長) 

 登入網站後，請點選「學生/家長」 

    

 學生/家長登入，帳號為學生的身份證字號(英文字母大寫)，密碼為學生的民國年出生年

月日 (例：帳號：A123456789  密碼：0950909)。 

 請詳閱「操作說明」區塊文字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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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登入後畫面，「學生名字」下方即為功能選單 

   

1.2 下載專區 

 在「下載專區」區塊，點選檔案名稱，即可下載系統操作手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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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訊息公告 

 最新消息與系統訊息公告。在「訊息公告」區塊下方，點選標題即可查看詳細內容。 

 

2 改分發登記作業 

 該區塊功能僅針對被學校設定為「改分發的學生」，需要選擇「改分發學校」的學

生家長操作。 

 如果學生不是被學校設定為「改分發」之對象，點選該功能，系統顯示「非改分發學

生」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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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「改分登記作業」，系統顯示新學年度新生改分發登記作業的「開始日期、開始時

間、結束日期、結束時間」。PS.依據系統顯示的時間為主。 

 請家長於系統顯示的時間期限內完成新生改分發登記作業。 

 如不需要改分發登記的學生，請跳過此步驟，依據系統規定時間進行「新生登記網路報

到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同意參與改分發者，點選「從 臺北市立 XX 國民中學 改分發」選項，按下「確認」按

鈕。 

 請在「可填寫志願學校」區塊，「志願」空白格，輸入改分發學校的志願順序(輸入

1.2.3.4 數字)，輸入完成後，按下「儲存」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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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顯示「志願序確認」畫面，按下「確定」按鈕後，即無法修改資料。 

 

 系統顯示輸入手機號碼，完成後將發送簡訊通知。務必完成該項資料輸入，才算完成改

分發步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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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顯示時間，表示已經完成「改分發」作業，並且資料已上傳。 

 

 

 如不參加系統的改分發作業，請選擇「不參與系統改分發」，在「原因」欄位選擇原因。 

 如選擇「2.就讀其他學校」選項，請選擇就讀其他學校之校名。如選擇「3.其他」，請輸

入其他原因。 

 確認資料輸入無誤後，按下「確認」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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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顯示「改分發登記確認」畫面，按下「確定」按鈕後，即無法修改資料。 

 

 系統顯示輸入手機號碼，完成後將發送簡訊通知。務必完成該項資料輸入，才算完成改

分發步驟。 

   

 

 系統顯示時間，表示已經完成「不參與改分發」作業，並且資料已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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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查詢登記改分發結果 

 參與改分發登記者，可於公布日期內在此查看結果。 

 PS.請依據系統顯示的時間為主。 

 

 

4 新生登記網路報到 

 點選「新生登記網路報到」，系統顯示新學年度新生網路登記報到作業的「開始日期、開

始時間、結束日期、結束時間」。PS.請依據系統顯示的時間為主。 

 請家長於系統顯示的時間期限內完成新生登記網路報到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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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於「新生選修本土語文課程意願調查」區塊填寫資料。 

 在「家長使用之母語」區塊，輸入「父親、母親」的使用之母語資訊。 

 在「學生選修類別」區塊，選擇一種語文的選修類別(此為必填選項) 。 

 在「學生對選修類別之學習程度」區塊，選擇學生的語文程度。 

 確認資料填寫、輸入無誤後，按下「存檔」按鈕，系統顯示「存檔成功」畫面。 

 PS. 不論選擇［報到］或是［不報到/2.就讀其他學校］，皆需完成此項語文調查資料填

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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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顯示新生預計報到的學校名稱。 

 如果您是選擇「報到」選項，相關說明畫面如下。 

 請在「請確認是否報到」區塊，選擇「報到」。 

 確認輸入的資訊後，請按下「確認」按鈕，完成報到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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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顯示「報到確認」畫面，按下「確定」按鈕後，即無法修改資料。 

 

 系統顯示輸入手機號碼，完成後將發送簡訊通知。務必完成該項資料輸入，才算完成報

到手續。 

   

 系統顯示時間，表示已經完成「網路報到」作業，並且資料已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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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您是選擇「不報到」選項，相關說明畫面如下。 

 請在「請確認是否報到」區塊，選擇不報到原因，不報到原因如果選「2.就讀其他學

校」或是「3.其他」，皆須分別輸入就讀學校或是輸入其他原因。 

 
 不報到原因 2、3 選項相關圖片參考如下 

   

 
 

 



更新日期:114/03/27 

14 

 輸入不報到原因選項(2 或 3)，按下「確認」按鈕，完成不報到作業。 

 
 系統顯示「報到確認」畫面，按下「確定」按鈕後，即無法修改資料。 

 不報到學生，家長不需要填寫手機資訊，系統不會發送簡訊通知。 

   
 系統顯示時間，表示已經完成「網路不報到」作業，並且資料已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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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數位學生證整合服務個資同意書 

 選擇報到的學生，並且完成報到手續後，可以接續在「數位學生證整合服務個資同意

書」區塊填寫資料等步驟。 

 在「數位學生證整合服務個資同意書」區塊，勾選「同意」或「不同意」的相關服務個

資資料取得 

 

4.2 照片上傳 

 選擇報到的學生，並且完成報到手續後，可以接續在「上傳學生照片」區塊，上傳照片等

步驟。 

 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系統的上傳「學生照片」為選擇性操作。如未在該平台上傳學生照

片，亦可等到國中學校通知家長在「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」進行新生資料的填

寫，屆時可於該系統進行學生照片上傳作業。 

 學生可於此區塊上傳學生照片，按下「選擇檔案」按鈕，選取照片檔案 

 「左轉 90°、右轉 90°」按鈕，可以調整照片。挪動照片區塊的虛線框，可以決定照片上

傳的區塊，設定完畢後，按下「上傳檔案」按鈕即可上傳照片。 

 系統顯示「照片上傳成功」訊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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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片樣式請上傳證件照(大頭照)，以利學校製作學生證。 

 請勿上傳生活照、藝術照。請參考「照片上傳說明」區塊的文字說明 

 

 


